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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篇 民用航空 

第二章 民航事業 

第八節 航空人員訓練機構 

目前國內航空業界相關訓練機構主要分為「飛航駕駛員」及「飛機維修」兩

類別。駕駛員訓練機構下分為「航空器駕駛員訓練機構」及「航空人員適職訓練

機構」兩類。第一類「航空器駕駛員訓練機構」主要是招收無經驗學員，於完訓

考驗合格後取得自用駕駛員、儀器飛航、或商用駕駛員資格。我國首家且唯一核

准設立之第一類駕駛員訓練機構為安捷飛航訓練中心。第二類「航空人員適職訓

練機構」，此類訓練機構通常以模擬機（Simulator）為主要之訓練設施，提供已

具有商用駕駛員資格人員進階訓練，並於完訓考驗合格後取得相關機型之型別操

作（Type Rating）資格。我國現有一家航空人員適職訓練機構為位於桃園市蘆竹

區之澳亞飛航訓練中心。 

飛機維修訓練機構提供維修人員基礎檢定訓練或型別檢定訓練（Type Training），

完訓並通過民航局之學、術科考驗後取得維修工程師或維修員證照。我國現有維

修人員訓練機構有中華科技大學附設航空維修教育訓練中心、虎尾科技大學附設

航空維修訓練中心、中華航空附設飛機修護訓練中心、長榮航太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附設維修訓練中心，及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附設航空維修訓練中心等 5 家。 


